
1 综合裁量规则与自主裁量规则

案例 :某交通投 资公 司违法 占用海域建设道路行政

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⒛06年 7月 z日 中国海监东海总队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 ,

发现在福建省某省道建设中,部分路段填海作业未取得海域使用权

证书,随即进行立案调查。经对工程业主、施工方及监理方代表等

三方分别进行调查询问,查明了当事人违法用海的基本事实。

该用海项目为福建省某省道建设中的一段,项 目业主单位为福

建某交通投资公司。工程于 zO04年 11月 1日正式开工,至案发时

工程主体部分基本完工。现场已形成一条长约 2笳0米的通道,其

中部分路段涉及填海作业。经委托相关资质单位进行测量,测定违

法填海的面积为⒛.12亩。

⒛05年底,业主单位曾就整个工程向福建省环保局提出过环

境评价论证,但是至今尚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。

经查实,福建某县交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于⒛04年 1l月 1日

至2006年 9月 1日期间,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,擅

自占用海域,实施填海。2006年 9月 1日 东海总队依法向当事人

发出 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。随后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向当

地国土资源局调取了该项目临近土地出让金的证明材料。国土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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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在证明材料中明确,该项目邻近土地出让金价格为70O0元/亩。

【查处结果】

当事人的⊥钰荇为违反宁 挑 域使珀替粗法》笫三条的窥定 ,

违法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。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和 巡福建省海域

使用金征收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六条第∷一款笫 (-)顼笫 1目 的规
定,东海总队以国家海洋局的名义对当事人作出

“
费令退还非法

占用的海域,恢复海域原状,并处罚款人民币”。OS2万元
”
的行

政处罚。

9月 ⒕ 日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发出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,

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。9月 zg日东海总队以国彖海洋局的名义

向当事人发出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当事人于法定期限内如数缴纳

了罚款。

【分析意见】    .

一、自由裁量权的运用

在海域使用案件查处中,如何适当地行使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

第四十
=条
规定的自由裁量杈是案件承办人员必须面对的实际问

题。|如何正确把握海洋行政处罚的自曲裁量权,东海总队认为:∵

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,不能违背立法的目的、法条

的本意和公共利益,并应当公正合理;二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案件

具体情况进行评价、判断,斟酌选择,灵活掌握;三是自由裁量行

政行为不能显失公正,否则将受司法审查。

行使自由裁量权时,须考虑以下因素 :
·1⒄ ·

(1)违法行为的主观动机; .
(2)违法行为的时间;

(3)违法行为对公共利益的危害程度 ;

(4)违法行为对当地祉会、经济发展和居民生产、生活的影

响等。

二、从轻处罚的嵴节

本案中,执法人员取应缴海域使用金的十倍罚款予以从轻处

罚,主要基于两点情节 :

(1)主观方面。经过案件承办人员的帮助教育,当事人认识

到其乖证填海的违法属性及危害后果,悔过态度较妤,能积极配合

执法人员调查取证,主动提供涉案材料,坦白自身违法事实,事后

以文件形式承诺补办海域使用权证书。

(2)客观方面。本案路桥工程用海符合省、市、县海洋功能

区痢要求。工程竣工后将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,优化撰资环

境,对当地经济建设、交通物漪及国防战各都将起到推动作用。

-揖据⒛♀0年 0月 β1日出台:Bq中国海堆总队《关于进
÷步规范

海洋行政处罚裁量杈行使的若干意见》 (以下简称 《意见》)有关
“
配合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中国海监机构查处违法行为有立

功表现的,如积极配合调查取证,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。∵的规定,处罚机关认为本案当事人符合上述情形,应当予u
从轻处罚,因此酌情作出

“
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,恢复海蓼

原状:并处应缴纳海域使用金十倍罚款
”
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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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海域使用金标准的使用

《福建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六条第一款第

(一 )项第 1目规定:填海工程用海的海域出让金,比照邻近土地

出让金价格的⒛%一次性计征。可见,土地出让金决定海域使用

金,进而影响罚款金额。

但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,土地出让金不断调整,从开工用海的

⒛04年末到案发时的⒛06年 7月 ,土地出让金已经产生了变化。

选择何时的土地出让金作为处罚标准成为处罚机关和当事人关注的

焦点。

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,首先要回答 《福建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

理暂行办法》为什么规定对填海进行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。

一般形式的用海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,而填海则直接改变了海

域的自然属性。根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,填

海形成的土地应当凭海域使用权证书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。完成

了法律属性的转变,被填海域亦不再纳人海域管理。“皮之不存
`

毛将焉附
”
,既然不再纳入海域管理,所以在海域使用金上就应当

工次交纳。

但是在无证填海情况下,虽然海域自然属性已经改变,由于没

有经过法定程序,不能在国土部门登记造册确认土地使用权,所以

被填的海域法律属性未变,仍然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海域。即便填海

的行为结束了,但其占用海域的状态一直持续。对于合法填海来

说,其交纳海域使用金的标准是填海行为时的土地出让金。对于无

证填海来说 ,由于海域法律属性保持不变,其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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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认定为填海开始至行政机关查处时。因此,执法部门认为海域使

用金的依据标准择定在案发时的土地出让金比较合适。

此外,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出让金价格一直处在变化波动之

中,这也是符合价值规律的。海洋行政处罚机关正视了这一变化 ,

为此,执法部门向当地国土行政主管部门捉取了案发时的土地出让

金证明,作为处罚的依据标准。

【专家点评】

本案涉及行政处罚裁量规则中的综合裁量规则和自主裁量规则

的适用问题。

-、 综合裁量规则

综合裁量规财 ,是指行政主体确定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政处

罚必须综合考虑相对人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各种主客观因素。我国

现行行政处罚立法对手综合裁量规则尚无条文规定 ,但行政处罚立

法和实践却贯彻着综合裁量规则。根据行政处罚立法精神和行政处

罚实践 ,行政管理相对人行政违法的主客观因素不同,所受到行政

处罚也各不相同。根据该规则,行政主体裁量处罚时需综合考虑以

下因素 :

(1)违法事实。行政违法行为的时闻、地点、过程及其危害

后果的大小。

(2)违法性质。行政违法行为所触犯的行政法律规范及其本

质属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∷

(3)过错程度。行政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的主观过错形态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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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恶性程度。

(4)法定情节。

或从重处罚的情节。

(5)认错程度。

悔改的表现。

行政相对人所具有的、依法可以免除、从轻

行政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后认错的态度及其

自主裁量规则

自主裁量规则是指行政主体确定行政处罚时,有权在行政处罚

宾法靼定范围内自主确定行政处罚的形式及其幅度。自主裁量规则

衍生于行政处罚的自主原则,是行政处罚自主原则在行政处罚裁量

中的形态转化。该规则的主要内容是:            、

(1)行政主体自主确定行政相对人的免除处罚、从轻处罚或

从重处罚。 l

∶ (2)行取主体自主确定对行政相对人行政处罚的具体形式。
(3)∷ 行政主体自主饰定对行政相对八行政处罚的具体幅度。

}行政执法人员在办案犁程屮要严蜂潭循亭由裁量的基本准则:
防止随意性,维护行政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      ∵


